
 

 

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選舉與罷免條例 

103.03.12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會員大會修訂 

103.11.12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會員大會修訂 

第壹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僅適用於本系系學會會長之選舉，本辦法未詳細規範者，得依其它

有關辦法規定。 

第二條： 本系學會會長選舉乃由會長候選人與副會長組合參選，非會長候選人一人

單獨參選。 

第貳章 選舉機關 

第三條： 本選舉事務之最高負責機關為「監察委員會」，以下簡稱「監委會」。 

第四條： 監委會之組成由系辦公室所組成，其主席為該學年度之系學會顧問，必須

向系辦公室負責，當然委員為系內各班推舉人選或幹部一名。 

第五條： 辦理選舉期間，系學會各部職有協辦之義務。 

第六條： 監委會職掌如下列： 

 （一）監督系學會是否有利弊之行為 

 （二）於每月第二個禮拜二出席徵信 

 （三）於選舉前兩週公告選舉及登記相關事項 

 （四）候選人之資格審定與候選人名冊公告。 

 （五）選舉事務進行程序及計劃事項（包括投、開票所之設置、管理）。 

 （六）選舉監察事項 

 （七）選舉結果審查事項。 

 （八）其他相關事項。 

第參章 選舉 

第七條： 有選舉權人為在本系有正式學籍且非監察委員會之當然成員者。 

第八條： 候選人之資格： 

 （一）應在本系有正式學籍且具一定之成績規定。 

 （二）有強烈意願為系學會會員服務者。 

 （三）需準備參選政見之至少一分鐘簡報。 

第九條： 選舉人需攜帶學生證在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監委會所設之投票所確認本

系當然會員方得領票簽名，投票方為有效票之基本條件。 

第十條： 本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計投票法行之。 

第十一條：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

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箱。 



 

 

第肆章 選舉活動 

第十二條： 選舉期間定義乃從監委會公告候選人登記參選起算至開票後一個星期

止。 

第十三條： 各候選人應依監委會公告時間辦理登記競選。 

第十四條： 為確保投票日為公平、公正，候選人需於投票兩天前停止相關宣傳活動。 

第十五條： 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可包括下列各項： 

 （一）置助選員（助選員不得為監委會委員） 

 （二）舉辦政見發表會 

 （三）印發傳單、張貼宣傳海報。 

 （四）其他不影響候選人間公平競爭原則的競選活動。 

第十六條： 為避免候選人間發生破壞公平競爭原則之情事，監委會得於選舉活動開

始前，擬定「選舉期間違規罰則」並公告之，同時召開「會長候選人協

議會」，於會中向各登記參選之候選人報告罰則，以免爭議。 

第伍章 選舉結束 

第十七條： 投票時間結束後，各候選人需於當天算起二天內自行清除所有張貼之選

舉文宣、海報。超過時間尚未清除經人舉發者，得接受監委會之處罰。

（法源為「選舉期間違規罰則」） 

第十八條： 投票結束後，票箱應予密封加印，並置於系辦公室保存，俟投票結束隔

天開票日時於開票所公開開封唱票、計票。 

第十九條： 當選之認定： 

 （一）若為多數人參選時，則以得票數最高者當選。 

 （二）若僅一組代表參選，則得票率需超過開票數半數為當選。 

第二十條： 正式公告競選結果為開票結束後。 

第二十一條： 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職。 

第二十二條： 於正式公告競選結果當天起三天內，若對當選人發生嚴重不應當選之

疑義，得由三分之一其餘候選人或具投票權之選舉人連署，由監委會

派員調查，若屬實，則通過系主任許可即舉辦全體會員投票決議是否

罷免當選人。若是，則監委會得依法辦理補選。 

第二十三條： 若該次選舉結果公告後三天，監委會並無接到對當選人之疑義提問，

則視為該次選舉已完成，選舉期間結束。 



 

 

 

第伍章 罷免 

第二十四條： 會長於任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得由系上三分之一同學或全體教

職員三分之二以上聯署，並依照監委會之審查，向上呈報給系主任；

經系主任核准後，召開會員大會，出席人數必須達總人數之三分之二

以上通過罷免之： 

1. 有貪污利弊，經監委會視察發現者 

2. 領導不足，帶壞系上名譽與會員權益受損者 

3. 違反校規，影響校會名譽者 

4. 任職期間，遇二分之一之學分不合格者 

5. 有其他不法行為者 

第二十五條： 正副會長之罷免，得由選舉人向監委會提出罷免申請書；但任職兩個

月內不得提出罷免申請書。 

第二十六條： 經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或全體教職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附議

罷免原因，得向系主任提出罷免申請書。 

第二十七條： 經系主任同意後，須在罷免案申請書提出後二週內召開會員大會，舉

行罷免案投票，若否，罷免案申請無效。 

第二十八條： 被提出罷免案者，應於罷免案申請書提出後向會員大會提出答辯書。 

第二十九條： 罷免案需經全部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通過。 

第三十條： 罷免案通過後由系辦公室接管系學會，並指派臨時會長及臨時內閣幹

部之職。 

第三十一條： 罷免案投票如未通過，則於兩個月內不得再對同一對象提出罷免。 

 

第陸章 補選 

第三十二條： 依據第伍章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成功罷免當選人，監委會必須於兩個星

期內進行補選之相關作業。 

第三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投票人數須達會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當選人

之票數須達有效票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由相對多數者當選。如遇下述

情形則與行第二輪投票： 

一、 最高票數未達第三十三條所訂之標準，則由得票數最高之二組進

行第二輪投票。 

二、 最高得票數相同時，得就票數相同者進行第二輪投票。 

第三十四條： 會長、副會長選舉若無人參選，則由前一學年度副會長升任為該學年

度新任會長。 

第三十五條： 如僅一組參選，則得票率需超過開票數半數為當選。 

第三十六條： 監委會於投票日前兩週公佈選舉地點、時間、候選人名冊。 



 

 

第三十七條： 候選人須為本系當然會員，但不得兼任監察委員會之成員。 

第三十八條： 投票時間截止後，票箱應予密封加印，並置於系辦公室保存，俟投票

結束隔天開票日時於開票所公開開封唱票、計票。 

第柒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由系學會秘書部擬定，經系學會核定後公布，送系學

會秘書部備查。 

第四十條： 本辦法自公佈日施行。 

第四十一條： 本辦法之修訂和系學會章程一併修訂。 

 


